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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    编号：临 2019-13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第十一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第十一次董

事局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3月 22 日以邮件及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在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 733 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 21

栋 22 层公司中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6 名，公司董事长刘江

东先生、董事吴炜强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特书面委托公司董

事彭朗先生代为表决，公司独立董事杜晓堂先生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特书面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张奉军先生代为表决，监事局主席和高管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总裁彭朗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报

告》及摘要。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董

事局工作报告》。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总

裁工作报告》。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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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101,923.3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04,085,802.17 元，减去 2017 年度分配利润 24,367,290.16 元，本年度

无需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公司 2018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79,820,435.37 元。 

由于氯碱行业竞争激烈，且公司主体企业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正

在进行就地改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持续发展所需资金量较大，故本年

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9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担保计划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建议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局（董事局授权董事长或总裁）在计划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

保的法律文本。 

七、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

预计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计划 2019

年向联营企业北川卓兴矿业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北川卓兴矿产开发

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石灰石，预计采购金额为（含税）4000万元。 

八、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对投资的罗江利森水泥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持有利森水泥的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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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年末净资产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2,654,542.45

元。 

九、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应的会计政策进行了

变更。 

十、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因业务需要，公司决定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及相关事项的审计机构，聘期为

一年，年审计费用为 60 万元。 

十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律师

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决定续聘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9年度法律顾问律师事务所（聘期一年）。 

十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

司全称和证券简称的议案》。 

为了更好的体现公司目前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战略定位，公司拟对公

司全称和证券简称进行变更。 

十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十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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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2019 年 4月 26 日召开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十六、以 8 票同意，1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

相关合作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李刚剑对该议案投反对票，李刚剑先生认为：其未严格按规

定完成实质“消纳函”，消纳电力存在不确定性。 

以上第一、二、四、五、六、十、十二、十三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将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九年四月四日 


